附件1： 

河南师范大学“校园之星”徽标征集要求

一、设计要求

1.徽标图案主题鲜明，内涵丰富，能够集中反映我校学生的精神风貌，并能够诠释、表达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活动的精神内涵。

2.徽标设计简洁大方，标志性强，富有创意和活力，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时代感，视觉冲击力强，有较高的审美价值。

3.徽标颜色不限，要求具有较强的可辨性，适用于各种载体、各种用品及各种环境的制作和印刷。

二、征集方式

　　1.截止日期：2014年5月30日
2.投稿内容

（1）设计图稿（黑白和彩色效果图各一份，图案不小于8×8cm。电子图案,做成矢量文件，确保放大、缩小、旋转均不失真，注明标准比例、轮廓、线条、距离和标准色等数值）；

（2）设计说明（用简练文字说明设计构思、寓意、创意，300字以内）；

（3）个人资料（姓名、学号、学院、联系电话等）；

上述内容的书面文件（包括设计图稿、设计说明及个人资料，并用A4纸规格打印）与电子文件（图稿JPG格式和PSD原文件各一份，文字材料应用WORD格式，以电子邮件插入附件形式）同时提交。

3.投稿方式

书面文件请于2014年5月30日前交至文学院107办公室，电子邮件请同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箱：hsdxyzx@163.com
三、奖励办法

　　徽标征集活动将根据徽标参赛数量，组织专家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，评选出特等奖一名、一等奖三名，二等奖五名，三等奖八名，并颁发奖品及证书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作品必须保证设计原创性，一旦涉及抄袭、剽窃等行为，立即取消作者的参评资格。

2、优秀作品将作为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评选活动标徽长期使用。作品一经采用，其徽标的设计权、所有权及增删、修改等附属权利归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组委会所有。

3、来稿一律不退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

4、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组委会所有。

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评选活动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4月

